
致命 嚴重 輕微 總計

超速  0  1  1  2

按當時道路情況而言行車太快  1  1  15  17

沒有靠道路左面行駛  0  0  5  5

行車時太貼近路邊  0  2  19  21

行車時太貼近前面的車輛  0  142 1 497 1 639

行車時太貼近並排行駛的車輛  0  2  31  33

不小心轉換行車線  2  84 1 129 1 215

疏忽地倒後行車  4  46  327  377

疏忽地掉頭  0  11  73  84

疏忽地停車  0  0  7  7

疏忽地將車開行  3  25  157  185

不遵照交通燈號的指示  1  34  173  208

不遵照停車標誌的指示 (停車)  0  6  77  83

不遵照讓路標誌的指示 (減速)  0  23  166  189

不遵照雙白線的指示  0  4  14  18

不遵照警務人員的指示  0  2  1  3

疏忽地開啟車門 (駕駛者)  0  4  41  45

在斑馬線控制區內超車  0  0  2  2

沒有在斑馬線前停車  0  5  11  16

沒有正確地發出訊號去表明行車意向  0  0  1  1

疏忽地從旁路駛出  0  21  166  187

在錯誤的一邊道路行車  1  4  12  17

視野受到天氣 / 陽光影響  0  0  2  2

睡覺或勞累  0  2  14  16

服用過藥物  0  3  0  3

喝過含酒精飲品  1  12  61  74

突然病發或心智不全  0  2  3  5

車頭燈燈光耀眼  0  0  2  2

其他光源耀眼  0  0  1  1

車輛失控  13  291 1 517 1 821

駕駛時使用電話  0  0  1  1

不正確/不合法轉向  0  3  24  27

疏忽地從右/左邊超車  0  15  123  138

疏忽地右/左轉  5  105  549  659

表 3.8

二 零 一 七 年 按 涉 及 意 外 的 駕 駛 者 因 素 及 嚴 重 程 度 劃 分 的 涉 及 意 外 車 輛 數 字

涉及意外的駕駛者因素
嚴 重 程 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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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拉手掣導致車輛向後/前滑溜  1  3  19  23

不小心地駕駛單車  4  92  376  472

不專注地駕駛  51  580 3 740 4 371

試圖避免相撞或為其他原故：突然轉向/停車  1  135  515  651

瘋狂駕駛  10  9  10  29

駕駛危險車輛  0  3  17  20

未能確保乘客安全  0  23  281  304

其他涉及駕駛者的因素  5  105  789  899

沒有涉及駕駛者的因素  61 1 236 10 203 11 500

總計  164 3 036 22 172 25 372

涉及意外的駕駛者因素  
嚴重程度 

表 3.8 (續)

二 零 一 七 年 按 涉 及 意 外 的 駕 駛 者 因 素 及 嚴 重 程 度 劃 分 的 涉 及 意 外 車 輛 數 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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